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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3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酷 AI 學習系統」 
重點推動學校甄選及獎勵計畫 

北市教資字第 11430328921 號函核定 
壹、計畫目標 

一、 整合本市教師教學專業與人工智慧（AI）技術，培訓本市教師具備運用「酷

AI 學習系統」設計數位課程、數位教材教學之能力。 

二、 鼓勵本市教師運用「酷 AI 學習系統」服務進行課前、課中、課後教學活動，

加深加廣課程教學運用，充實本市學生自主學習教育服務內容，提供高國中

小學生均等學習機會。 

三、 透過「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學習模式，提升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透過 AI
學習診斷，達到學生自我檢視之功效、促進學生適性自主學習。 

四、 整合推廣臺北酷課雲服務，增進本市智慧教學之成效。 

貳、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 

參、實施對象 
臺北市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不含國立學校及市立幼兒園）。 

肆、計畫期程 
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止。 

伍、推動項目 
一、 運用酷 AI 功能輔助授課 

酷 AI 系統之學生學習的「AI 學習小幫手 Neo」、「AI 口說練習」、「AI 學習

加油站」、「AI 聽力練習」及教師教學的「AI 輔助出題」及「AI 輔助作文批

閱」功能普及運用，幫助學生適性化學習與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並獎勵教

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運用。 
二、 開設多樣化自主學習課程服務，並分享教材與課程包 

由各校教師協助製作開發各領域課程提供學生學習或訂閱，並產出及分享

教材及市、校、班課程包內容。 
三、 運用智慧出題、審題，充實系統題庫資源，並鼓勵學生自主學習運用 

由各校教師透過教材及課程包，產出（AI 智慧出題）、審核及分享試題，並

提供給平台上親師生作為自主學習所用。 
四、 鼓勵各校推動學生「自備載具到校（BYOD）」或「攜帶公有載具返家（THSD）」

方式，充分運用公有載具及酷課雲學習平台等資源進行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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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方式 
本計畫實施對象分為「酷 AI 推動教師」及「酷 AI 推動學校」兩層級；

「酷 AI 推動教師」為計畫推動期間使用本系統實施課中教學、課後自主學習、

分享教材課程包之優良級任與科任教師，由系統後台統計實施期間各項教學

數據指標產生；「酷 AI 重點學校」為參與本計畫並報局審查通過者。各層級

推動任務如下： 
一、 酷 AI 推動教師 

（一） 應用「酷 AI 學習系統」進行教學授課 

教師於 113 學年度在課堂中導入「酷 AI 學習系統」進行長期教學應用，

並使用「AI 學習小幫手」、「AI 口說練習」、「AI 學習加油站」等功能發

展實施特色課程數量。 

（二） 使用「酷 AI 學習系統」進行智慧出題，分享教材與課程包 
參與教師於任課科目課程進行智慧出（審）題及產出課程包數量。 

（三） 學生參與教師分享之自主學習市校班課程包及學生參與教師分享之市 
校班課程包人次數量。 

表 1_酷 AI 推動教師檢核指標說明如下： 

項次 成效表現 說明 檢核方式 

1 
參與 AI 酷課師

培訓 
參加 AI 酷課師培訓（必要條件） 數位學習辦公室辦理 

2 教師上課堂數 
計算範圍為本計畫期間教師授

課數量 
由系統產出報表，見下圖教

師個人化首頁。 

3 
我的課程包分

享數 
計算範圍為本計畫期間教師分

享教材數量 10 包以上始得排名 
由系統產出報表，圖教師個

人化首頁。 

4 教材分享數 
分享單一教材數量 30 份以上始

得排名 
由系統產出報表，圖教師個

人化首頁。 

5 
教師試題產出

公開分享（智慧

出題）試題數 

參與（班級或級任）教師每學期

應至少產出智慧出（審）題 200
題以上始得排名 

由系統產出報表，圖教師個

人化首頁。 

6 
教師自主學習

課程包分享數 

參與教師每位分享市、校、班課

程包數量總和至少達 10 份以上

始得排名 

系統產出報表，圖教師個人

化首頁。 

7 
提供學生課後

（自主）學習使

用人次 

訂閱人次至少達成1,000使用人

次以上始得排名 
系統產出報表，圖教師個人

化首頁。 

備註：每項次計算本市教師排名前 10 名，高國中與國小級科任分開計算共 4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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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酷 AI 重點推動學校 

（一） 應用「酷 AI 學習系統」進行教學 

學校於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至少 3 個班級於課堂中導入「酷 AI 學習系

統」進行長期教學應用，並使用「AI 學習小幫手」、「AI 口說練習」、

「AI 學習加油站」等功能發展實施特色課程。 

（二） 使用「酷 AI 學習系統」進行智慧出題，並分享教材與教學課程包 
參與學校教師每學期應提出至少 1 個科目課程或教材包，並進行智慧

出（審）題至少 200 題。 
（三） 使用酷 AI 系統進行校課程包、班課程包等自主學習課程 

參與學校學生每學期應進行課程包自主學習之參與率（總次數÷總學生

數）。 
（四） 成立適性教學教師社群，並進行公開授課 

學校應成立校內推動「酷 AI 學習系統」適性教學教師社群，社群人數

至少 3 人，於每學期召開 2 次（含）以上經驗交流會議或公開授課，並

作成內部紀錄。 
（五） 辦理公開觀議課及親師生座談會 

參與學校每學期至少辦理 1 場「酷 AI 學習系統」公開觀議課，並針對

系統應用每學期至少辦理 1 場家長座談會，確保家長瞭解系統各項自

主學習功能。 
（六） 邀請本市數位學習專責單位入校諮詢陪伴 

每年度至少邀請本局所屬數位學習教育中心、智慧教育輔導小組或數

位推動辦公室至校內分享交流 1 次。 
（七） 參與 AI 酷課師培訓 

參與學校教師參加 AI 酷課師培訓並通過至少 2 名。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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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繳交成果報告 
參與學校應於 114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前繳交期末報告。 

表 2_酷 AI 重點推動學校檢核指標說明如下： 

項次 成效表現 說明 檢核方式 

1 
授課班級學生數及

使用人次 
系統紀錄使用人次（3 個班級）至少達

2,700 人次以上 
由系統產出報表，

學校提交。 

2 
學生課程包（自主）

學習使用人次 
使用人次（3 個班級）至少達成 1,000
使用人次以上 

由系統產出報表，

學校提交。 

3 
教師自主學習課程

包分享數 

參與教師每位分享市、校、班課程包

（每包需有 5 個以上的學習活動）數

量總和至少達 10 份以上 

由系統產出報表，

學校提交。 

4 
教師試題產出公開

分享（智慧出題）試

題數 

參與（班級或級任）教師每學期應至少

產出智慧出（審）題 200 題 
由系統產出報表，

學校提交。 

5 參與AI酷課師培訓 
參與學校教師參加AI酷課師培訓並通

過至少 2 名 
學校提交 

6 
辦理公開觀議課及

親師生座談會 

每學期至少辦理 1 場「酷 AI 學習系

統」公開觀議課，並針對系統應用每學

期至少辦理 1 場家長座談會 
學校提交 

（九） 酷 AI 重點推動學校經費補助基準 
為利學校推動酷 AI 學習系統，規劃補助學校所需教學硬體設備及系統軟體

資源，預計補助 30 校，補助原則說明如下： 
1、 資本門部分：校內達 3 個班級推動，補助資本門經費最高 5 萬元，若

達 5 個（含以上）班級推動，補助資本門經費最高 8 萬元。各校得將

補助經費用於採購筆記型電腦、大尺寸（含觸控式）螢幕或其他 1 萬

元以上資訊科技相關設備，惟採購設備須與所提報課程計畫直接相關。 
2、 經常門部分：校內若 3 個班級推動，補助經常門經費最高 1.5 萬元，

若 5 個（含以上）班級推動，補助經常門經費最高 2.5 萬元。經常門

可編列教師培訓費、學習軟體費、公開觀議課、交流研習會議、學生

學習活動與獎勵費用、鐘點費用、餐費、資訊設備維護費、1 萬元以

下需列帳物品及雜支等。 
3、 本計畫補助經費為專款專用，請各校依本局核定內容覈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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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經本局核定「酷 AI 重點推動學校」並核予補助學校，倘未能於期中或

期末報告達成檢核指標者，本局將追繳回上述補助金額。 
柒、計畫申請 

一、 申請方式 
學校於 114 年 3 月 3 日（星期一）前檢具「申請計畫書」（附件 1）核章正

本，並將相關文件掃描為 PDF 檔，函送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提出申

請，並同步上傳至雲端硬碟（雲端連結另於說明會上提供）。 

二、 注意事項 
（一） 參與學校人員應配合本局針對本計畫辦理校長科技領導、教師科技輔

助教學專業知能研習等活動。 
（二） 各參與計畫學校於繳交期中報告後，應配合本局科技輔助學生自主學

習需求，協助辦理種子教師培訓及平台使用推廣等相關活動。 
（三） 本局將視學校實際辦理情形，辦理輔導訪視作業，另針對表現績優學校，

將優先薦派參與本市或全國科技輔助教學教案競賽。 
（四） 本局將視全國及本市辦理展覽活動或博覽會需求，薦派參與計畫學校

協助展示及發表科技輔助教學成果。 
捌、獎勵機制 

一、 參與計畫教師獎勵 
（一） 本計畫教師獎勵機制參照「公務人員激勵辦法」第 5 條規定辦理。 
（二） 適用對象為公立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三） 獎勵指標如下： 

項次 成效表現 說明 獎勵標準 

1 教師授課堂數 
計算範圍為本計畫期

間教師授課數量 

至少達成每學期至少開 90
堂課程、累積 2,700 使用人

次，始得參與獎勵排名 

2 教學課程包分享數 
計算範圍為本計畫期

間教師分享教材數量

10 包以上始得排名 

教師達成每學期分享至少

10 份課程包，始得參與獎

勵排名 

3 教材分享數 
教師同意將原創教材

分享至平台數量 

教師同意將其原創教材分

享至平台，分享數量達 30
份（教材）以上，始得參與

獎勵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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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成效表現 說明 獎勵標準 

4 
教師試題產出公開

分享（智慧出題）試

題數 

參與（班級或級任）教

師每學期應至少產出

並分享智慧出（審）題

200 題以上，始得排名 

智慧出（審）題 200 題，始

可參與獎勵排名 

5 
教師自主學習課程

包分享數 
參與教師分享市、校、

班課程包 
參與教師數量總和至少達

10 份以上，始得排名 

6 
學生課後（自主）學

習使用人次 

訂閱人次至少達成

1,000 使用人次以上使

得排名 

至少達成每學期累積 1,000
使用人次，始得參與獎勵排

名 

（四） 參與計畫之高中（職）、國中教師、國小班級級任或國小科任教師共計

4 類教師，達成上開指標項次者，將依各項指標達成情形，辦理排序作

業，數據統計截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止，並依下表所訂獎勵

內容，核予酷課 APP 角色成長 G 寶石及敘獎，並得獲優先推派公（差）

假至本市辦理數位學習參訪活動。 
項次 成效表現 敘獎額度 

1 教師上課堂數 

1.每類前 3 名每人 100 個 G 寶石，

嘉獎 2 次。 
2.每類 4 至 7 名每人 75 個 G 寶

石，嘉獎 1 次。 
3.每類 8 至 10 每人 50 個 G 寶石。 
 

2 教學課程包分享數 

3 教材分享數 

4 
教師試題產出公開分享（智慧出題）

試題數 

5 教師自主學習課程包分享數 

6 學生課後（自主）學習使用人次 

參照「公務人員激勵辦法」第 5 條第七項規定略以，工作表現優良且績效卓

著，個人得頒發新臺幣 5 五千元以下等值獎勵。 

二、 參與計畫學生獎勵：不定期辦理市課程包特別活動，符合活動獎勵條件者

核發酷課 APP 角色成長Ｇ寶石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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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辦理期程 
編號 工作項目 日期 

1 計畫公告 114 年 2 月 5 日（星期三） 

2 計畫說明會 114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 

3 各校繳交申請計畫書 
114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 
至 114 年 3 月 3 日（星期一）前 

4 公告核定學校 114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前 

5 
計畫執行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 

自核定日起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 

6 經費核銷 114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前 

7 繳交期末成果書面報告 114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前 

8 公告排名情形 114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前 

※114 學年度計畫：預計 113 年 5 月公告相關申請事宜。 
 
拾、預期效益 

一、 提升本市各校「科技輔助及數位學習」及「酷 AI 學習系統」使用頻率，

深化各校推動科技輔助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二、 持續建立「酷 AI 學習系統」學校行政、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推動指

標，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培養數位時代跨域人才。 
拾壹、計畫聯絡窗口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姓名（職稱）：陳錫安教師 
聯絡電話：（02）2632-1296 轉 86 
電子信箱：allenchen6166@ cooc.tp.edu.tw 

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姓名（職稱）：陳育樺教師 
聯絡電話：（02）2632-1296 轉 86 
電子信箱：ding10021002@cooc.tp.edu.tw 

mailto:ding10021002@cooc.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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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經費來源：本計畫經費將自教育局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拾參、本計畫經臺北市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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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_計畫申請書 

臺北市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酷 AI 學習系統」推動學校計畫申請書 

壹、申請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名稱  

全校 

班級數 
 

全校 

學生數 
 

全校 

教師數 
 

校長 

（計畫主持

人） 

姓名  

連絡電話 （ ） 

e-mail  

承辦人員 

姓名  

職稱  

連絡電話 （ ） 

e-mail  

校內是否辦理過「酷 AI 學

習系統」增能研習？ 

□已辦理，日期為：○○○年○○月○○日 

（檢附資料佐證） 

□尚未辦理，預計辦理時間為○○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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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教師及成效預估 

預計實施 

規模 
推動班級數○班、參與教師數○人、參與學生數○人。  

參與教師 

（可視需求

增列） 

參與計畫人員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 例 1:○○○ 任課班級 601 科目 國語、數學 

教師姓名 例 2:○○○ 任課班級 501、502 科目 自然 

教師姓名  任課班級  科目  

教師姓名  任課班級  科目  

成效預估 

計畫指標預估情形 

計畫指標 指標說明 學校預估達成情形 

授課班級學生數及使用

人次 

使用人次（3 個班級）至

少達 2,700 人次以上 
 

學生課程包（自主）學習

使用人次 

使用人次（3 個班級）至

少達成 1,000 使用人次 
 

教師自主學習課程包分

享數 

分享課程包（每包需有 5

個以上的學習活動）數

量總和至少達 10 份 

 

教師試題產出公開分享

（智慧出題）試題 

參與（班級或級任）教師

每學期應至少進行智慧

出（審）題 200 題 

 

參加 AI 酷課師培訓 通過至少 2 人  

參、推動規劃說明（針對如何達成預估成效之推動方式進行說明） 

 

 

 

 

 



3 

肆、推動經費需求明細表 

預計推動班級數○班，補助資本門○萬元、經常門○萬元。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小計 備註說明 

資本門 

     

     

     

經常門 

     

     

     

總計  

承辦教師 會計室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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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_成果報告 
 

臺北市 ooo 學校參與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酷 AI 學習系統」推動學校成果報告 

 
一、 酷 AI 學習系統使用情形（參與班級數、參與教師數、參與學生數及應用學

科） 

請各校提供系統產出佐證報表，包含： 

（一）學生數及使用人次數據報表 

（二）學生課後（自主）學習人數（次）數據報表 

（三）教師自主學習課程包分享數據報表 

（四）教師試題產出公開分享（智慧出題）試題數據報表 

（五）參加 AI 酷課師培訓通過證書 

二、學校使用酷 AI 進行課程「領域及科目」、「主題」、「內容」及「教案」說明： 

領域及科目 主題 內容 建置題目數 
    

    

    

 

三、酷 AI 學習系統使用實施照片、教室教學照片（表格可自行增列） 

  

圖 1_（圖說） 圖 2_ （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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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_ （圖說） 圖 4_ （圖說） 

 

四、酷 AI 學習系統校內推廣紀錄（辦理公開觀課、親師生座談會、教學教師社群紀

錄等） 

活動名稱 辦理日期 參與人數 照片及簡要圖說 

    
    
    

 

五、參加 AI 酷課師培訓通過證書 

 

承辦教師 處室主管 校長 

 


